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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考 科       1 2    1 4

資 訊 科       1 2    1  4

綜 合規劃 科       1 3  1  1 6

人 
 
事 
 
處 

小 計      1 1 4 2 16  1  1 26

企 劃 科       1 1 3     5

人 力 科       1 4     5

考 訓 科       1 1 4  1  1 8

給 與 科       1 5     6

主 
 
計 
 
處 

小 計      1 1 5 3 20  3   33

預 算 科       1 3  2   6

審 核 科       1 7     8

基 金 科       1 2  1   4

會 計決算 科       1 5     6

統 計 科       1 1 3  0   5

政 
 
風 
 
處 

小 計      1 1 4 1 9  1  3 20

行 政 科       1 2    1 4

預 防 科       1 3  0  1 5

查 處 科       1 1 2  1  1 6

陽 光法案 科       1 2     3

 

十二、彰化縣政府 函 

地  址：500201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承 辦 人：科員 藍奕青 

電  話：7531217 

電子信箱：iching0419@email.chcg.gov.tw 

受 文 者：彰化縣議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 11月 23日 

發文字號：府建使字第1120467917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檢送本府制定「彰化縣公寓大廈共同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防火避難設施費用補助辦

法」公告令及辦法各1份，請 查照。 

正本：彰化縣議會 

副本：本府行政處、本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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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 11月 16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1120454271號  

附件：訂定「彰化縣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防火避難設施費用補助辦法」  

 

訂定「彰化縣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防火避難設施費用補助辦法」。 

 附訂定「彰化縣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防火避難設施費用補助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防火避難設施 

費用補助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彰化縣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建設處。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領有建築物使用執照且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

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公寓大廈所在之公所報備有案之公寓大廈，其居住事實之住

戶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達全部住戶二分

之一以上者。 

第 四 條  本辦法補助範圍以前條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及約定共用部分之防火避難設施為

限。 

第 五 條  申請本辦法之補助者，應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填具申請書，並檢

具下列文件向本府建設處提出： 

一、申請本辦法之補助者，應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 

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四、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防火避難設施維護修繕成果：施工前照

片、完工照片及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支付費用發票或收據之正本。 

五、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戶名及帳號）影本。 

六、有居住事實住戶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需為設施維護修繕

當年度）。 

七、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應於申請補助項目完成後一年內提出。申請人提送之申請文件有欠缺，

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 六 條  每一公寓大廈維護修繕費用最高補助金額為維護修繕費之二分之一，且不得超過

下列額度： 

一、總戶數五十戶以下者，新臺幣十六萬元。 

二、總戶數五十一戶至一百戶者，新臺幣二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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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戶數一百零一戶至二百戶者，新臺幣二十四萬元。 

四、總戶數二百零一戶以上者，新臺幣二十八萬元。 

      同一公寓大廈每四年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 七 條  本府為審查本辦法之補助得設審查小組，其設置要點由本府另定之。 

第 八 條  本辦法之補助作業相關規定，由本府另定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聿本府視財源編列預算辦理，當年度編列之經費如己用罄，當年

度不再受理申請。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不予核發補助；已核發補助者，得撤銷一部分或全

部，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繳已受領之補助費： 

一、申領資料不實。 

二、違背其他法令之情事。 

主管機關作成核發補助處分時，應於處分書中載明前項事項。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